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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其他劳动立法统一适用于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做

法值得商榷。应充分考虑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自身特点、特殊要求以及劳动法的实施

状况，对它们在劳动法上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境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

国、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劳动法都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豁免或差别待遇。借鉴境

外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个体工商户、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股份合

作企业在劳动合同解除、劳动规章制定、社会保险方面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以减少小

企业的负担，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并促进劳动法的真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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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劳动合同法自２００８年实施以来，其实施效果特别是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根据国务

院有关部门的数据，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可以概括为 “两升一降”：一是

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二是带动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上升和基金征缴工作，三是短期劳动合同数量

逐渐下降，长期合同以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数量明显增加。〔１〕劳动合同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也没有停止。〔２〕

本文的重点并非讨论劳动合同法的是与非。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以及该法的立法背景

看，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必要的，其实施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官方的数据足以证明这一点。不

过，在肯定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效果的同时，也应该对批评者的意见进行反思，对劳动合同法的

具体制度进行考量，分析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和劳动者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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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据２６个省区市调查统计，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０－９６％，比２００７年底上升３－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８年

１－６月，全国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职工人数比２００７年底分别新增７７０万人、

３６５万人、８７５万人、８５２万人、６７７万人，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６１０５亿元，比２００７年同期增长３１％。短期劳

动合同数量逐渐下降，从各地情况看，一年以下期限的劳动合同数量明显减少，三至五年以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数

量明显增加。参见周剑初：《劳动合同法实施取得 “两升一降”效果》，《金融时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日。

例如，在２００８年 “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一些企业增加了很多成本支出和风险，

因此建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善劳动合同法，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还建议在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方面

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程武：《各方争议 〈劳动合同法〉》，《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日。



本文认为劳动合同法在立法宗旨和整体制度安排上是必要和可行的，但该法适用于所有的企

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并不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差别特别是小企业 （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特殊需求

以及执行劳动合同法的现状和能力，值得商榷。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区分一般企业和

小企业，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统一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第２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

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这种一体适用劳动制度的体制是否合理值得

深入研究。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小企业经营困难，在用工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和负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要

求，“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律体系。落实扶持中

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从该 《意见》可以

看出，我国政府也意识到应当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３〕遗憾

的是，这种政策思路并没有体现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当中。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实有企业９７１．４６万户 （含分支机构），其中私营企业６５７．４２万户；个体工

商户实有２９１７．３３万户。〔４〕从该数据看，个体工商户的户数是企业户数的３倍以上，而且注册

的企业中私营企业占２／３以上，而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比重很大，因此，对于数量超过３／４以上

的小企业 （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特殊性特别是用工方面的特殊性实有必要加以关注。

一、对小企业在劳动法上实行优惠待遇的必要性

（一）扶持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包括小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国家税收收入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

大。据统计，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国民经济年均增长９．５％，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和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年均增长２８％，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倍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中小企业创造

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０％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５３％。

在就业上，中小企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中小企业提供了７５％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有企

业下岗人员中８０％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农民工有相当大一部分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

也开始成为一些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就业的重要渠道。〔５〕另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

字，２００９年１－６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６．８万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６９．２％。截至５月底，共有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４０．８万户，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９９．３％；从业人员６２３８．９万人，占全部工业就业人数的５３．２％；实现利税５６９６．８亿元，占全部

工业实现利税的６７％。加上规模以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国中小企业总数达到３６６０万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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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意见》还要求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不

裁员、少裁员，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对中小企业吸纳困难人员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相应

期限内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失业保险补贴。对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困难中小企业，将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费率政策执行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底，并按规定给予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

在岗培训补贴等。中小企业可与职工就工资、工时、劳动定额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和不定时工作制”。

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统计分析发布：２００８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报告》，２００９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ｃ．ｇｏｖ．

ｃｎ／ｚｗｇｋ／ｔｊｚｌ／２００９０３／ｔ２００９０３２０＿５０５３２．ｈｔｍｌ。本文所引互联网资料，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１０年３月６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简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总第４４８期），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１日发布，ｈｔｔｐ：／／ｑｙｓ．ｍｉｉｔ．ｇｏｖ．

ｃｎ／ｎ１１２９３４７２／ｎ１１２９５０７４／ｎ１１２９９１０８／１１６９１３７０．ｈｔｍｌ。

李毅中：《缓解融资难贷款难问题，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人民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６期。



可见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７〕因此，如何保护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

业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用工环境，是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劳动法律法规时必须充分考

虑的。

（二）小企业的特殊性要求给予优惠待遇

尽管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小企业包括个体工商

户在规模、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存在劣势，特别是相比一般企业，小企业在用工方面有特殊

需求，有必要给予一定的特殊和优惠待遇。

第一，大部分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过于严格的劳动标准可能增加其财务负担，导致企业

经营困难。以私营企业为例，根据国家工商总局２００８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实有私营企业６５７．４２

万户 （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 （金）１１．７４万亿元。其中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实有５３５．２９万

户，注册资本１０．６９万亿元；独资企业１０８．３１万户，注册资金５７４８．７５亿元；合伙企业１２．６９

万户，认缴出资金额１５７２．１２亿元。〔８〕按此计算，每户私营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仅为１７８．５７６

万元，其中，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平均注册资本为１９９．７０４万元，独资企业平均注册资金为５３．０７７

万元，合伙企业平均认缴出资金额为１２３．８８７万元。再以个体工商户为例，２００８年全国共有个体

工商户２９１７．３３万户，但个体工商户资金数额为０．９万亿元，〔９〕平均每户的资金数额仅为３．０９

万元。而同期，我国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户数分别为９２７．９６万户、４３．４９万户，注册资本

（金）分别为３４．５８万亿、８．９０万亿，平均每户的注册资本为３７２．６４５万元、２０４６．４４７万元。尽

管企业的注册资本 （金）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资产和资本的实际情况，但也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企

业的规模。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并不大，资金并不雄厚，

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数额非常低。由于资金少，企业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特别是用于人员

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投入；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也会受到影响；应付包括用工在内的风险的

能力也相对不足。让资金规模差距巨大的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大型企业适用同样的劳动

法、遵守同样的义务并不合理。特别是，许多下岗职工通过自主创业解决再就业，其创设的企业

规模很小，创业者经验和资金不足，市场风险很大，完全遵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难度很大。〔１０〕

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在用工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和负担。但是，我国以

往的政策和法律对中小企业更多地关注其融资、技术、市场等问题，对中小企业在用工以及相关

劳动法律方面的负担关注并不够。例如，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没有包括在用工方面扶持中小企

业的内容。〔１１〕然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负担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例如，

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统计，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０年，有关劳动政策和行为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增加

了大约２／３，一些中小企业的雇主现在需要花费大约１／４的时间从事有关用工的工作。〔１２〕企业的

人工成本以及在用工管理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因此，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特殊性以及劳动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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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方法，个体工商户并不属于企业，但在我国的语境下，中小企业有时也包括个体工商户。

前引 〔４〕，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报告。

同上引报告。

例如，２００８年，全国工商系统共引导、支持１２４．８９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实现再就业，支持１１．８７

万名高校毕业生进入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其中１．６２万人申办个体工商户，１．０６万人投资兴办私营企业。参见

上引报告。

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内容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资金支持，第三章创业扶持，第四章技术创新，第五章市场开拓，

第六章社会服务，第七章附则。

参见美国全国职业雇主组织联合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网站的资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ａｐｅｏ．ｏｒｇ／ｐｅ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ａｃｔｓ．ｃｆｍ。



法对小企业可能造成的负担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

第二，小企业需要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由于规模小、工作岗位少、抗风险能力差、盈利能

力较弱，小企业需要在用工上享有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在解雇雇员上享有更大的灵活性，以便根

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状况随时增减雇员。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劳动合同解除制度，鼓

励和要求雇主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这对于一些规模小、雇员人数少的小企业可能是一个严重负

担。例如，尽管我国劳动合同法第３９条规定，雇员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

同，但许多小企业并没有制定规章制度或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较为粗疏，因而难以判断雇员的

行为是否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再如，劳动合同法第４０条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用人单位可以经预告而解除合同。但小企业特别

是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培训的能力或者培训能力有限，而且岗位数量通常有限，当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时，也难以为其提供培训或者调整岗位，因而难以满足该条规定的解雇雇员的前提条件。

而大企业可以通过专业人士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培训能力，可以充分利

用劳动合同法允许的事由解雇雇员。

特别是那些雇用较少雇员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果无法及时根据经营状况增减雇员人

数，可能对其经营和利润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于规模很小的个体工商户，增减一名雇员都可

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事实上，我国大量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雇用的人数是非常少的，雇员数量的

变动会对其产生影响。以私营企业为例，根据国家工商总局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全国私营

企业实有６６４．２７万户 （含分支机构），雇工６２９６．１６万人，〔１３〕按此计算，平均每户私营企业雇

工人数不足１０人。再以个体工商户为例，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２９４８万户，

从业人员５８０９．５３万人，〔１４〕由此推算，平均每户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不足２人。因此，对于

个体工商户而言，增减一名雇员都会对其经营和利润产生直接影响，更需要用工自由。

而对于大企业尤其是雇员数量较大的企业而言，雇员人数的少量变动通常不会对企业的经营

和利润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小企业更需要用工和解除合同的自由，而现有的劳动合同法特别是

其合同解除规则对小企业的不利影响非常明显。在劳动合同的解除等方面，让小企业和一般企业

适用同样的规则并不合理，会给部分小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

第三，由于人才和知识的限制，许多小企业缺乏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严格遵守劳动法及相

关制度的难度较大。大型企业有专业的管理层、强大的人力资源管理队伍、规范的财务制度，但

小企业通常没有这样的人才和制度，让其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并在出现违法行为时和大企业承担

相同的责任似乎欠公平。例如，很多小企业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意识，但是依劳动合同法

第１０、１４、８２条，不签订书面合同要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的义务，并且超过一个月没有签订书面

合同的，劳动合同将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这显然对小企业不利。特别是与劳工有关的社会保险

和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越来越复杂，让小企业完全遵守相关规定亦有相当的难度。例如，用人单位

除了要正常支付雇员的工资和加班费之外，有关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社会保险的制

度也相当复杂。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承担与工资相关的其他费用，包括工会会费、〔１５〕残疾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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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统计分析发布：２００９年一季度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ｃ．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ｔｊ

ｚｌ／ｚｈｔｊ／ｂｇｔ／２００９０５／ｔ２００９０５１１＿４７１５３．ｈｔｍｌ。

同上引报告。

工会法第４２条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２％向工会拨缴经费。”



业保障金、〔１６〕教育培训费用、住房公积金等法律或政策规定的义务。根据一项测算，以上海市

为例，如果雇主向员工支付１０００元的工资，根据我国有关的税收、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政策，

企业还必须额外支付大约７００元。〔１７〕因此，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使小企

业的负担日益加重，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遵守其他与用工有关的社会政策方面也将面临越

来越大的挑战。

第四，很多小企业的雇员和雇主存在特殊的关系，难以完全适用劳动法的规定，或者完全执

行劳动法的规定并不符合自身的惯例和文化传统。例如，很多小企业的老板都习惯于雇用自己的

亲朋好友或老乡，雇主和很多雇员存在人身信任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多依靠双方的信任加以

调整，让这些雇员和雇主签订书面合同事先对所有的合同事项约定清楚，有违情理。而且，很多

小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存在身份的重合，大量企业雇用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其负责人

往往参与经营管理，雇主本身也是劳动者，如何认定雇员 （劳动者）的身份较为困难。

第五，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有些规则难以在小企业实施。例如，劳动合同法第４３条规定，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而实践中，多数小企业没有工会，导致在合同解

除的情形下如何适用该条款产生诸多纠纷。又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两

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实践中，大部分小企业的寿命

并不长。例如，根据报道，广州市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三年。〔１８〕由于规模小、投入少，很

多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关闭和调整，自身的存续期间不长。因此，劳动合同

法中有关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对小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的适用空间是非常小的。

（三）劳动法的实施现状也要求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

由于劳动法并没有对企业实行差别对待，因而许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难以完全遵守劳动法以

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例如，西部欠发达的 Ａ县有２９９户企业和４０６０户个体工商户，但

２００７年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５８５０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仅有４６个；全县机关企

事业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仅有１４９个。西部某城市Ｂ辖区２００７年有企业 （含分支机构）

１９０４户，个体工商户１７２５２户，但养老保险参保企业仅为３４４户；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仅为３８１

户；失业保险参保单位为２９４户；工伤保险参保单位仅为２６１户。因此，在各社会保险项目中，

该区参保的单位和企业总数相比均不足２０％，如果将为数众多的个体工商户统计进来，实际参保

单位占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的比例更低。〔１９〕又如，２００７年年底，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４１９．７

万，全部流动劳动力中仅有３２．８％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

疗保险的分别只有２．２％、５．７％和８．５％，８４．５％的流动劳动力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社会保

险。〔２０〕从全国范围的统计数字看，社会保险的数据也不容乐观。例如，２００７年末，我国城镇就

·１０１·

劳动法与小企业的优惠待遇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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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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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障法第３３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残疾人

就业条例第９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

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管理办法》（２００６年）明确规定：“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

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单位，应当按照实际差额人数和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６０％缴

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周国良：《论公共政策对工资性收入的倒逼及其对策》，《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２００９年年会论文集》，２００９年８

月，陕西西安。

参见 《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２．９年》，《广州日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４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福建贵州两地劳动执法调研报告》，载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７５页。

参见戴建中主编：《北京社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９页。



业人员２９３５０万人，〔２１〕但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２０１３７万人，城镇参加企

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７７％，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１８０２０万人，全国参加失

业保险人数１１６４５万人，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１２１７３万人。〔２２〕可以看出，许多企业并没有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遵守社会保险法律的状况有所好转。例如，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２１８９１

万人；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１９９９６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１２４００万

人；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１３７８７万人。〔２３〕但是，统计数据也表明，现实离法律的完全实施

还有很大的差距。实践中，很多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根本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劳动法实施效果不佳，与企业法律意识薄弱，努力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有关。但制度本身的

设计不合理也是重要因素。特别是大量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规模不大，管理难以规范，员工

流动性大，完全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颇有难度。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普遍存在的劳动违法现

象一方面表明企业没有认真遵守法律，劳动监察部门监察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制度很难在

实践中获得有效实施和普遍遵守。除了加强执法，制度本身的可行性也值得关注，否则大量违法

行为的存在将影响制度和法律的权威。

（四）对小企业实行优惠待遇并不必然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首先，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并不意味着劳动法的全部条款都对小企业豁免适用，通

常只有劳动法的部分内容或条款对小企业实行豁免或优惠。在一些涉及劳动者基本权利和利益的

事项上，例如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安全卫生、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不会也不宜对小企业实

行差别待遇。其次，对小企业的豁免或优惠措施可以减轻小企业的负担，降低其用工成本和用工

风险，增加小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促进小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整体上可以提高小企业吸纳就业的

能力，促进就业。这从总体上对劳动者也是有利的。第三，虽然劳动法的一些条款对小企业实行

优惠或豁免，但相应的替代制度或措施可以为小企业的雇员提供保护。例如，虽然法律可以豁免

小企业参加某项社会保险，但小企业的员工可以和雇主协商要求雇主为其购买该保险，也可以通

过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或自己购买商业保险获得保险待遇。例如，在我国，法律可以豁免小

企业为员工参加养老保险，但员工可以和雇主协商让雇主为其参加养老保险，或者参加城镇居民

或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或者自行购买商业保险。换言之，对小企业义务的免除并不意味着对小

企业员工权利的漠视，小企业的员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同等或类似的保护。

二、境外劳动法对小企业实行优惠待遇的比较考察

（一）美国劳动法对小企业的豁免

美国许多劳动法律照顾了小企业的特殊情况，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豁免。例如，反就业歧视

法是美国劳动法中对雇员进行严格保护的成文法，但反就业歧视法都对小企业实行优惠待遇。例

如，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第７章禁止雇主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实施歧视，但该法目前

仅适用于雇用１５名以上雇员的雇主。〔２４〕１９６７年雇用年龄歧视法案禁止对４０岁以上的个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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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７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ｗ１．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

ｇｂ／ｚｗｘｘ／２００８－０６／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０４１５．ｈｔ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７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ｈｔｔｐ：／／ｗ１．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ｇｂ／ｚｗｘｘ／２００８－０６／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４１２４８．ｈｔ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８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ｗｓｚｂ／ｚｈｉｂｏ３４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１１８９４．ｈｔｍ。

ＴｉｔｌｅＶＩＩ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６４，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０１（ｂ）．



年龄歧视，但该法仅适用于雇用２０名以上雇员的雇主。〔２５〕１９９０年美国残疾人法案是保障残疾

人的基本法律，也是反残疾就业歧视的主要法律，但该法只适用于雇用１５名雇员以上的雇

主。〔２６〕这些反歧视法律都不适用于雇员不足一定人数的雇主。这种立法设计主要是因为国会不

希望联邦法律给小企业造成负担。而且，反歧视法对小企业的豁免范围是经常变动的。例如，

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最开始不适用于雇员少于２５人的雇主，１９７２年才将豁免范围缩小为雇员少于１５

人的雇主，豁免雇员不足１５人的雇主也是妥协的结果。１９７２年草案起初规定该法仅对雇员少于

８人的雇主进行豁免，但一些反对者担心豁免范围太小会给小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尤其是许多

小企业经常雇用同种族的朋友或亲戚，因此豁免的范围最终定为雇员少于１５人的雇主。〔２７〕在美

国反歧视法中，法律还针对雇主的不同规模规定了不同的责任限制。例如，根据民权法案第七

章，用于补偿单个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总额受

到限制，按照雇主的不同规模适用不同标准：雇员人数在１５－１００之间的，赔偿金额不超过５万

美元；雇员人数在１０１－２００之间的，赔偿金额不超过１０万美元；雇员人数在２０１－５００之间的，

赔偿金额不超过２０万美元；雇员人数超过５００的，赔偿金额不超过３０万美元。〔２８〕这种根据雇

主的规模对雇主责任加以限制的做法也是充分考虑了雇主的承受能力，避免企业的责任过重，值

得借鉴。

（二）德国劳动法对小企业的豁免

在劳动保护较为严格的德国，尽管存在严格的解雇保护制度，要求雇主在具备正当事由时按

照正当程序解雇雇员，限制雇主不当解雇雇员，但其解雇保护法也对小企业实行豁免。德国１９６９

年制定的不当解雇保护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适用范围。该法最早只适用于雇员超过

５人的雇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适用于雇员超过１０人的雇主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２１世纪初适用于雇

员５人以上的雇主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近年来又扩大对小企业的豁免范围，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雇员１０

人以下的雇主都不适用该法。〔２９〕这种适用范围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德国劳动法在管制与放松管制

之间的政策调整。立法机关扩大小企业豁免范围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帮助小企业创造新的就业。立

法机关认为，如果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更加灵活，雇主会更愿意雇用工人。〔３０〕

在其他领域，德国也贯彻了对小企业区别对待的原则。例如，职工参与是德国非常有特色的

一项制度。法律要求企业允许成立由职工组成的企业委员会与雇主就有关事项进行共决或协商。

但法律规定企业委员会由至少５名拥有表决权的雇员选举产生，换言之，雇员少于５人的企业可

以不设立企业委员会。〔３１〕而且可设立企业委员会的企业的雇员人数也是经常变动的。１９１６年的

法律只要求在雇员至少５０人的企业设立企业委员会，１９２０年的法律要求在雇员人数至少２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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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企业委员会，１９５２年的法律则要求雇员人数在５人以上的企业设立企业委员会。〔３２〕从

１９５２年至今，立法都将设立企业委员会的企业雇员人数定为５人以上。雇员少的企业，由于雇员

和雇主的关系很紧密，没有设立企业委员会的必要。除了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由职工组成的企业

委员会，德国还通过在监事会中设立职工监事使职工代表直接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但法律仅要

求雇员人数多的大企业设立职工监事。根据１９７６年职工共决法 （１９９４年修订）的规定，只有职

工人数超过２０００人的股份公司才适用该法，根据该法的规定，职工代表监事和股东代表监事的

数量必须相同，各占一半。〔３３〕而对于中等规模的企业则适用２００４年的三分之一参与法，即对于

员工人数在５０１－２０００之间的企业，法律要求监事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职工监事。〔３４〕但对于

小企业，法律并没有要求监事会中必须有职工监事。

因此，不管是以自由劳动力市场著称的美国，还是以劳动保护出名的德国，都秉持一种理

念，即小企业应该享有特殊的待遇，以避免增加小企业的负担，提高小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从而

促进就业，促进小企业的发展。这实质上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在管制和放松管制之间的动态平

衡。不仅在劳动法理念和制度存在巨大差异的美国和德国都存在某些劳动法律条款对小企业的豁

免，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

（三）我国台湾劳动法对小企业的优惠制度

我国台湾的立法对小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劳动规章的制定义务以及劳动保险制度上。小雇

主并没有制定劳动规章的义务。我国台湾劳动基准法 （２００８年修订）第７０条规定，雇主雇用劳

工人数在３０人以上者，应依其事业性质，就下列事项订立工作规则，报请主管机构核备后并公

开揭示……。换言之，雇用劳工人数不足３０人的雇主没有订立工作规则的义务。

我国台湾的劳动保险制度也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其劳工保险条例 （２００８年修订）

区分雇主的规模，对小雇主实行一定的优惠。例如，该条例第６条、第８条规定，受雇于雇用劳

工５人以上之公、民营工厂、矿场、盐场、农场、牧场、林场、茶场之产业劳工及交通、公用事

业之员工，受雇于雇用５人以上公司、行号之员工，受雇于雇用５人以上之新闻、文化、公益及

合作事业之员工以及其他员工应当强制参加劳工保险，而受雇于雇用劳工人数不满５人的雇主的

员工可以自愿参加保险。〔３５〕可见小企业的员工并无强制参加劳工保险之义务。有观点主张，依

现行条文，雇用４人以下事业单位所雇之劳工虽属自愿加保对象，但雇主多未予办理加保，如员

工一旦发生事故，生活陷入困境，故为保障该等劳工之生活，拟再扩大强制加保范围，将雇用４

人以下之事业单位所雇之劳工均纳入强制加保对象。〔３６〕但是，我国台湾现行条例仍保留着对小

企业的特殊规定，小企业的员工并没有强制参保的义务。

（四）韩国和日本对小企业的豁免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劳动法对小企业的豁免更为彻底。韩国最重要的劳动立法 劳动基

准法原则上不适用于小企业。韩国劳动基准法第１０条规定，本法适用于所有时间雇用职工５名

以上的企业或工作场所。而且该法不适用于只雇用住在一起的亲戚的企业或工作场所，也不适用

于从事家务工作者。这一规定实际上将小企业和家族性的企业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而且该法

也免除了小企业制定工作规则 （劳动规章）的义务。该法第９６条规定，如果雇主雇用１０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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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工，应该制定工作规则并提交劳动部长官，工作规则的修改适用同样的程序。换言之，雇员

人数不足１０名的雇主并没有制定工作规则的义务。〔３７〕可见，韩国劳动法对小企业采取了一种非

常灵活的做法，对小企业的优惠力度也很大。

日本的劳动法也存在一些和韩国类似的豁免规定。日本劳动基准法 （２００４年修订）第８９条

规定，如果雇主雇用１０名以上的职工，应该制定工作规则并提交相关政府机构，工作规则的修

改适用同样的程序。因而该法也免除了小企业制定工作规则的义务。同时该法第１１６条规定，该

法不适用于只雇用住在一起的亲戚的企业以及家务工人。日本劳动合同法第１９条也规定，该法

不适用于只雇用住在一起的亲戚的企业。〔３８〕通过这种豁免规定，很多家族式的小企业不适用劳

动基准法和劳动合同法，这种理念和制度值得借鉴。因为在家族式的小企业，雇主和雇员存在特

殊关系，雇主和雇员的身份也容易混同，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依靠亲属关系或信赖关系调

整，当事人可以自行安排彼此的权利义务，法律没有必要介入。

三、如何在劳动法中对小企业实行优惠待遇

鉴于小企业的特殊性特别是对用工的特殊要求以及许多小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遵守劳动法

的难度较大，我国可以考虑在相关劳动立法中对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一定的豁免或优惠。劳

动法对小企业的豁免或优惠待遇在制度设计上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对哪些企业 （包括个体

工商户）进行豁免，即根据何种标准确定被豁免的小企业的范围；第二，在劳动法的哪些内容上

对小企业进行豁免。借鉴境外的相关经验并考虑我国相关条件，未来我国的劳动立法可以作以下

安排。

（一）优惠的主体范围

境外通常通过雇员人数这一标准来确定小企业的范围。由于小企业用工方面的成本和负担与

雇员人数的多少直接相关，而且在雇员少的企业，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紧密，雇主可以直接管理雇

员，法律介入的必要性较小，同时，由于雇员人数少，雇主的管理行为也往往难以规范，因此用

雇员人数的规模确定豁免或优惠的范围较为科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主要是雇员的人数处

于不断的增减之中，这会导致企业是否属于豁免或优惠的对象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也可能导致

同一企业的新旧员工由于企业在不同时间中被豁免或优惠的状态变动而受到不平等的保护。而且

企业为了适用豁免或优惠可能虚报雇员人数，或者为了适用豁免或优惠而降低雇用更多雇员的愿

望，反而不利于促进就业。特别是目前我国许多小企业诚信状况不佳，以雇员人数的多寡确定是

否给予小企业优惠待遇，在法律的实施中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因此，尽管境外主要通过雇员人数

来确定小企业的豁免范围，但考虑到这一标准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不宜采用这

一标准。

借鉴境外的理念，考虑我国企业的独特形式，在劳动法上，我国可以将享受优惠的雇主范围

限定于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一定范围的小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小、雇员人数少、用工难以规范，且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属于家庭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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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雇员的身份难以区分，实践中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也难以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规范地用工。因此，对个体工商户的现实做法是对其实行优惠待遇。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的雇员

人数少，上文的数据已表明平均每户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不足２人，对其实行优惠也符合境外

依据雇员人数确定小企业豁免范围的普遍做法。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我国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２９４８万户，〔３９〕对其实行一定的豁免和优惠，将使大量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更加灵活。

而个体工商户之外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我国可对一定范围的小企业实

行优惠待遇。借鉴境外主要根据企业雇员数量确定豁免对象的做法，除了个体工商户，可以对我

国目前整体上规模较小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股份合作企业在劳动法上实行一定的豁免或优

惠。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这些企业的人合性较强，通常投资者本人也是从业人员，雇主和雇员

的关系紧密，雇主和雇员的身份经常发生重叠，对雇员身份的识别并不容易。这些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具有很多相似性。韩国和日本对只雇用亲戚的企业实行豁免的理念也在于此。第二，这些企

业的规模不大，有必要给予一定的优惠。例如，截至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我国独资企业实有

１０７．８９万户，注册资金０．５９万亿元，平均每户注册资金仅为５４．６９万元；我国合伙企业实有

１２．３１万户，认缴出资金额０．１５万亿元，平均每户认缴出资额为１２１．８５万元；而同期，我国内

资企业平均每户的注册资本 （金）为３８３．５７万元，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每户注册资本 （金）为

２０６９．６０万元。〔４０〕可见，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在资金规模上相对较小。而且，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都属于私营企业，〔４１〕而上文的分析表明平均每户私营企业的雇员人数不足１０名，因此，

将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纳入豁免或优惠的范围与国外将雇员人数作为确定豁免范围的标准也有异

曲同工之妙。股份合作企业和合伙企业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数量也和合伙企业大体相当，〔４２〕

因此，将其纳入优惠的范围也是合适的。第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股份合作企业的数量并

不是很大，对它们实行一定的豁免或优惠，受到影响的员工不多。例如，独资企业占内资企业实

有户数的１１．６２％；合伙企业占内资企业实有户数的１．３３％；股份合作企业仅有１６．３３万户，约

占内资企业实有户数的１．７６％。〔４３〕三者的户数总和约占全部内资企业户数的１５％。对这些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在劳动法上实行一定的豁免，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二）豁免和优惠的内容

境外立法例通常并不对小企业豁免劳动法的全部规则，豁免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劳动合同解除

规则、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考虑到小企业对用工自由的特别需要以及自身规

模和能力等特点，本文认为，我国未来的立法可以将对小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豁免或优惠的内容

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和程序

上文分析表明小企业更加需要用工自由包括解雇雇员的自由，而我国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

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则对小企业的不利影响非常明显。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考虑豁免对小

企业实行有关劳动合同解除的规则，即雇主与雇员解除合同时不需要正当理由，雇主可以根据市

场的需要灵活雇用和解雇雇员。这一方面照顾了小企业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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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３〕，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报告。

同上引报告。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报告，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全国私营企业实有６６４．２７万户，其中独资企业１０７．８９万户，合

伙企业１２．３１万户，私营有限公司５４２．９１万户，股份有限公司１．１５万户。可见，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被纳入私营

企业予以统计。数据来源于上引报告。

截至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我国有股份合作企业１６．３３万户。数据来源于上引报告。

同上引报告。



业雇用更多的员工。这一理念也是美国在保留还是废除 “解雇自由”的问题上争论一百余年，至

今依然坚守解雇自由原则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美国，反对解雇自由的观点认为：第一，解雇自由

原则经常被滥用；第二，雇主的解雇自由使雇员承受很大压力，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经常

无法履行公共政策的要求；第三，雇主和雇员的自由协商并不能阻止雇主滥用解雇的权利，而且

雇员保住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通常比雇主留住某一雇员的重要性大得多；第四，虽然工会组织可以

和雇主谈判，要求雇主解雇雇员必须具备正当事由，但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个人无法获得同等的

待遇。〔４４〕但是，支持解雇自由原则的代表人物爱泼斯坦教授则认为，雇佣自由原则是一项公正

的原则，该原则促进了合同的自由从而促进了个人自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爱泼斯坦认

为这一原则总体上对雇主和雇员都有利：雇主和雇员都可以自由结束双方的关系，无需诉讼，成

本也很低；尽管法律没有在雇员被不当解雇时给予救济，但如果雇主这么做，将影响其声誉；解

雇自由原则使雇主和雇员双方在有更好的机会时都不会被现有的雇佣关系所束缚；管理成本较

低；雇主和雇员的谈判能力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４５〕主张这一原则的另一学者哈里逊教授也认

为，改变雇佣自由的原则对员工提供更多的保护，将导致员工薪水的降低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下

降。〔４６〕大多数法官也支持这一原则，法院指出了支持这一原则的理由：这是一项古老而被有力

确立的原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双方最大的自由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如果雇员不希望这一

原则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和雇主协商排除这一原则。〔４７〕时至今日，雇佣自由原则仍然是美国

劳动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德国解雇保护法对小企业的豁免以及美国秉承的理念看，给予小企业解雇上的自由一方面

能满足小企业经营灵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对就业有促进作用。根据调研结果，在我国，一些企

业也担心解雇的难度和成本加大而在雇用人员上更加谨慎。〔４８〕因此，尽管解雇保护规则的豁免

在理论上使雇主可以自由解雇雇员，雇员的权利受到一定影响，但从实践看，理性的雇主通常并

不会毫无理由解雇雇员。缺乏解雇保护法也不会对就业造成不利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尽

管欧洲有比较严格的解雇保护制度，美国实行雇佣自由和解雇自由的原则，但美国的失业率长期

以来却低于欧洲的许多国家。〔４９〕而且，如果赋予雇主解雇雇员的自由，将使雇主免于陷入解雇

正当理由和解雇程序的法律纠纷之中，可以减少法律纠纷给双方带来的成本，对雇员的权利并不

会造成很大影响。

２．规章制度的制定

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立法看，劳动法只要求大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小企业并没有制

定规章制度的强制义务。对小企业的这种豁免是合理的。小企业通常雇员人数少，雇主和雇员的

关系紧密，雇员工作主要依靠雇主日常的指示；小企业雇主的知识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有限，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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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４８－５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Ｅｐｓｔｅｉｎ，犐狀犇犲犳犲狀狊犲狅犳狋犺犲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犪狋犠犻犾犾，５１Ｕ．Ｃｈｉ．Ｌ．Ｒｅｖ．９４７，９６２－９７０，９７４（１９８４）．

ＪｅｆｆｒｅｙＬ．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犜犺犲＂犖犲狑＂犜犲狉犿犻狀犪犫犾犲－犪狋－犠犻犾犾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犃狀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犪狀犱犆狅狊狋犐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犃狀犪犾狔

狊犻狊，６９ＩｏｗａＬ．Ｒｅｖ．３２７，３５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８４）．

前引 〔３０〕，Ｂｌａｎｐａｉｎ等书，第１００页。

例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对沿海地区企业进行了访谈，不少企业担心解雇难度和成本加大，

表示在雇用劳动力上会更加谨慎。参见蔡窻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Ｎｏ．１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８２页以下。尽管调研只是针对个别企业展开，而且企业也存在对法律理解不够透彻的问题，但也反映了部分

企业对解雇难的担忧。

参见蔡窻、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四十三，

２００５年１月，ｈｔｔｐ：／／ｉｐｌｅ．ｃａｓｓ．ｃｎ／ｆｉｌｅ／４３．ｐｄｆ。



以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并且小企业人员流动较大，制定规章制度的严格程序难以在小企业实

行，如果免除小企业制定规章制度的义务，则可以减少因规章制度产生的纠纷。例如，按照我国

劳动合同法第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

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这种繁琐的程序对小企业难以适用。而且，尽管规章制度的制定需

和职工协商，但其最终制定权仍在雇主手中，雇主可能将一些对劳动者不利的条款插入规章制度

之中。〔５０〕因此，雇主免于制定规章制度对雇员未必不利。同时，由于规章制度的很大功能在于

为雇主解雇雇员提供依据 （如劳动合同法第３９条的规定），如果小企业豁免适用解雇保护法，那

么要求其制定规章制度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从我国实践看，许多企业的规章制度仅仅是抄袭劳动

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并没有具体和特殊的内容，且许多小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事实上也没

有规章制度，因此免除小企业制定规章制度的义务不仅符合法理，也可以缓解事实上很多企业特

别是小企业并不制定规章制度的尴尬状况。

３．社会保险制度

如上述，我国台湾的劳工保险条例允许小企业的劳工自愿参保而非强制参保。理论上讲，职

工的社会保险涉及职工的基本权利，也是职工劳动基准的重要内容，因此职工的社会保险权利应

当得到保障。问题是，目前许多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根本没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以农民工为

例，截至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２５４２万人。〔５１〕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２００８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２４１６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４２６６万人，

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１５４９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４９４２万人。〔５２〕从农民

工的总量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看，农民工参保的比例很低。而大量的农民工在个体工商

户以及小企业工作。由此可见，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和大企业执行同样的社会保险制度的难度很

大，现实中相关制度的执行也不理想。

因此，本文建议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上允许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灵活参保。特别是目

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在逐渐试点，城镇居民的医疗保

险以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也普遍展开，应该允许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的职工自愿参加基于职

工身份的社会保险，而不是强制保险，同时允许其通过参加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城镇

非职工的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加入社会保险体系。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减轻雇主的负担，

而且可以解决农民工基于城镇职工和农民双重身份而可能产生的重复参保问题。换言之，对个体

工商户和小企业的职工豁免强制参保并非要剥夺这些企业雇员的基本权利，而是让其通过自愿的

方式以居民或农民的身份而非职工的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否则，即使法律强制要求个体工商户和

小企业的雇主与一般企业适用同等的规则，现实中也很难实现。由于工伤保险涉及职工的人身安

全，且只有具有职工身份的人才能参保，因此不能免除雇主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义务。就目前

正在制定的社会保险法，由于我国存在近３０００万的个体工商户，这些个体工商户参加社会保险

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因而不宜和其他企业适用同等的法律，应该允许国务院或各地作出适当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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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６〕，黄越钦书，第２０８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ｔｊｇｂ／ｑｔｔｊｇｂ／ｑｇｑｔｔｊｇｂ／ｔ２００９０５１９＿４０２５５９９８４．ｈｔｍ。

前引 〔２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报告。



活安排。

总之，在豁免或优惠的内容上既要考虑小企业的特殊需求以及其遵守现有制度的能力和现实

可能性，减轻小企业的负担，又要考虑如何保护被豁免企业职工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小企业的

义务豁免而使其职工失去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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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与小企业的优惠待遇




